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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因缺乏「本土契合性」的‘community’定義，社區始終無法成為社區總體營造 (以下稱「社

造」) 的溝通平台。本文以「歷史比較研究」結合實際參與社造的文化能力，從「社」

與「群」脈絡中反思本土社區的公/私界域。首先，社的時空閾限性，不僅是地理因素，

同時也是實質共同體的內容；其次，群的社會化網絡，不僅是歸屬感的心理認同，同時

也是形式共同體的條件；緊接，以村落的聚落 (人地場域) 與部落 (人際圈域) 結構探

討社與群的互動發現，社區可被理解為「準聚落社區」(公圈域/私場域交集) 與「準部

落社區」(公場域/私圈域交集) 的聯集，來自於社造對社與群的傳統創新，前者運作的

情況，是先由上而下地系統整合而後再由下而上地社會整合，後者運作則反之；兩者共

構形成社造的整合設計模式，創新的本土社造溝通平台於焉建構。 
 
關鍵詞：社、群、社區、公/私界限、台灣社區總體營造 
 
 

Ⅰ. 緒    論 

1.1 研究的動機與目的 

執行迄今已逾15年的台灣社造政策，也同時奠定了「社區」

作為政策執行暨專業交流的平台地位，只是此一根本影響

社造的溝通平台—community，卻經常隨著時空變遷與學術

觀點的差異，因而呈顯出各異奇趣的解讀認同，即使應用

最常見之社區、共同社會、共同體、或社群…等翻譯，也

未必能夠達成共識。如此一來，企圖透過「社區」的共通

基礎，逐步建構公民社會運作所需之公共領域的社造理

想，勢必遭遇困境而難以順遂。因此，本文希望能透過反

求諸己的傳統反思來拉近彼此對於「社區」的共同想像；

一方面，透過相同的歷史文化回顧與「社區」最相近之脈

絡，從中揣摩出它的本土化原型；另一方面，透過公民社

會的公共領域基礎檢視社區的公共 (或共同) 概念，俾以界

定社區原型之中的結構要素，重新建構社造解決「社區」

問題的設計概念。 

誠如論者所言，社造正處：「理論家的沉默，使得實踐者

必須在摸索中踉蹌實驗；而實踐者嘗試錯誤所得，亦缺乏

理論家予以進一步深化論述。」 (羅中峰, 2002)。本研究從

實踐者跨足理論者的角色扮演，目的是希望能藉此拋磚引

玉台灣社造的全面論述建構，因為，即便西方的「社區」

傳統領域也隨著21世紀的後福特主義的典範移轉而發生轉

變1 (Sites, et al., 2007)，所以，本土契合性社區將是台灣社

造內部在地化溝通與外部全球化表述的關鍵基礎。 

1.2 研究的方法與流程 

本文透過研究者自身長期參與投入台灣社造工作所積累的

文化能力 (cultural competence) 作為分析的基礎，採用社

會 工 作 研 究 方 法 的 「 歷 史 比 較 研 究 」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取徑 (陳若平, 張祐綾等譯, Rubin 

and Babbie著, 2007, 頁498-502)，依循歷史演進衍生之結構 

(structure)、互動 (interaction)、與行動 (action) 等三種社

區概念 (徐震, 1980, 頁30-33)，作為後繼深入探討的「理

論性架構」，透過文獻回顧來分析比較：社區結構要素、

要素關聯互動、社區行動者設計解決問題之模式、等論述

內涵。研究流程 (詳見圖1說明) 包括：1. 經由回顧台灣社

造政策發展，理解其主要的想像與不可切割之歷史脈絡；

2. 分析「社」與「群」的傳統思想，從中管窺台灣社區「原

型」的內在參照；3. 運用村落社區之人文地理結構模型，

辯證前述內在參照之「本土契合性」2 的社區範疇；4. 根

據前項的社區範疇建構公/私界域，詮釋社造創新自社、群

傳統的整合設計雛型。 

Ⅱ. 公共場域重建的曙光 

社造原本就是吸納外來經驗但又同時堅持內在共同統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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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因此，唯有透過不斷地在地實踐融合 (consilience)，

才能為社區帶來具體可見的成效，並要奮戰不懈地接合論

述的羶替辯證，方能確保社區在各種挑戰當中不斷地復返

自我韌性 (resilience)，因而形成一種多範型的論述實踐，

集 合 各 種 專 業 領 域 共 創 社 區 發 展 的 新 境 界  ( 方 瓊 瑤 , 

2006)。回顧社造時勢，正逢台灣社會政治的澎湃洶湧年

代，集體行動促成之「民間社會」、「民主」、「族群多

元」、「國家認同」、與「永續發展」等五大社會新典範

的移轉 (蕭新煌等, 2006)，也和社造的各項議題環環相扣，

成就社造變身成為社會典範移轉之縮影。 
 
 

 
圖1  研究的架構與流程 

 

從 政 策 上 來 看 ， 90 年 代 社 造 看 似 60 年 代 的 社 區 發 展 

(community development) 政策的延伸，但社造的根本推動

是以「社區自主」和「社區能力的增強」為標的 (羅秀華, 

2004)，但社造時期的經濟已從農業進入工業，政治已從傳

統進入民主，社會已從一元進入多元，而且政府組織也進

入政黨輪替 (徐震, 2004)，因此，兩者實質上一脈相承的只

有思想文化；亦即，精神上對於中國歷代民間互助結社活

動之共同淵源；實質上對於20至30年代之鄉村建設經驗的

汲取 (蘇景輝, 2003, 頁77-79)。延續著50年代聯合國的社

區發展影響，具體轉化為國民政府遷台後的農村實驗，一

面在鄉村建設運動中存續基層民生建設的目標，一面啟迪

著傳統農業社會邁向現代民主。這些潛伏於傳統農村裡的

現代性前因，受70年代本土知識啟蒙與公民社會引發萌

生，但隨即又被台灣民族主義3 與中國民族主義的政治對

抗而撕裂，使得肇始公民社會運作化與規範化之公共領域

基礎4，因缺乏折衝異質社會力之論述根基而終究無從建立 

(李丁讚, 2004)。為此，社造前期的「去中心化」階段，希

望採「第三條路」用模稜兩可之生命共同體5 來折衝消彌

本土/外省之間的國族主義對抗，社造後期的「文化國家」

階段，則試圖用文化公民權融貫公民/社區6，完備社會典範

移轉之公民社會實踐；「去中心化」的任務是膠合現代分

化所造成之分割，經由人際間之交互反思與人和自然間之

實踐關聯，重新整理出一實踐共同體來執行現代性重建 

(張以明, 2007)，「文化國家」的任務是更深一層地促動實

踐共同體之主體性，藉由健全公共領域的基礎來運作公民

社會找到可持續發展的出路，從「四造」7 的「造人」主

軸當中養成夠格之公民來帶領公共領域的運作。 

回顧台灣的特殊時空情境發現，社區同時飽受現代化之進

化與衝擊，雖然外部入侵帶來某種進化，但也因內部的在

地抵抗產生現代性的衝擊；亦即，現代性暨其不足之處會

反思找尋新出路，但此出路必需從本土和傳統資源當中進

行回溯 (陳其南, 2003)。換言之，反思現代性是重塑自我認

同的開始，本土社區對傳統資源的探索不止是社造起點，

同時更是健全公民社會之公共領域基礎的關鍵。反觀：社

造是否如前述一般之萬靈丹？地緣性社區如何統攝公民社

會內涵並保障非地緣性之社群自治？全智型之社造如何超

脫社區發展而自成一格？個體和社區間之理想生活模式如

何權衡調配？ (羅中峰, 2002) 不僅是對社造論述生產的批

判，同時也是本研究的問題意識與成果判準。 

Ⅲ. 社與群的傳統思維 

無論就字義或解釋來看，「社」與「群」都是最接近於社

區 的 兩 種 概 念 。 社 強 調 人 地 互 動 ， 經 由 共 同 在 場 

(co-presence) 8 的時空聚集，逐步開展出各種地緣共同體的

網絡，至今仍見存在各類民俗宗教活動中；「群」導源自

樞軸時期的哲學道統，因循而成行為調節之政治倫理，發

展形成以家族為核心所的血緣共同體，並常隨著政權更

迭，變成控制思想的工具或爭取族群意識認同的手段。總

之，從古至今的「社」或「群」流變轉化與相互為用，不

僅是探索本土社區概念的重要線索，同時也是推敲社造動

向的重要指標。 

3.1 社的人地互動閾限性 

「社」屬六書中之「會意」文字，結合「祀」與「土」兩

字元，清楚揭示人與大地間之依存關係，並具體地展現中

國將「社會」視為「人們集合在一起之祭祀活動」(張琢, 1992, 

頁1-2) 的意涵。此後「社」也隨著歷史流轉而分化出五種

意涵：1. 土地之神；2. 鄉村行政之地理單位；3. 民間社

日之迎神賽會；4. 信仰志趣相投而結合之團體；5. 行業性

團體；等等 (陳寶良, 1996, 頁487-505)，可將其歸納為：

土地信仰、行政區域、民間社團三種不同聚集形態；土地

信仰透過象徵而讓空間變身成為神聖場合；行政區域是以

疆域界限來管轄居處其間的人；民間社團則以特定情境來

規範組織行為。整體而言，由「社」之概念衍生的其他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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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這些場交織形成村落社區的主體，並因例行化之每日

生活的重複步調形成「區域化」(regionalization)；只要一靠

近到邊界便能隨即感受到實體存有之範疇，一旦進入到這

個範疇也會不自覺地附和此一生活節奏，造成所謂之「時

空閾限性」 (詳見表1整理)。同時，這樣的閾限性也不只是

一種靜定平衡，它更會隨著參與元素的條件變化而呈現出

動態的時空轉換。 

靜定狀態的社，有如「有庄頭就有『土地』」充分表現出

台灣對土地的集體信仰表徵，祂就像「里長伯」一樣管轄

每個村庄角頭，安排祭品或演戲的公眾祭祀義務，讓祂融

合了社樹、石土地、到人格化的形象，歷經自然崇拜到社

會崇拜的漸次演化 (林美容, 2008)。移民社會的漢化追隨著

土地公與客家「伯公」，經由對土地信仰擴延至拓殖墾首

地尊崇，因此留下閾限空間範域的社區標記，形成「社」

的「祭祀圈」與地緣組織，再加上多重信仰對象與社會交

往情境的外延，搭接出「庄頭廟」祭祀圈與「主母廟」信

仰圈的綿密網絡，它不僅是維繫民間社會的主要力量，同

時也是漢族移民對於遷徙之集體記憶與眷戀原鄉之情感的

綜合表達 (陳志榮, 1996)，如此具體之社會連帶，又隨奉崇

同一主祀神之無形「信仰場域」進一步地連結廣大空間距

離的人們，搭接「人—神—地」網絡 (李秀娥, 1996)，形成

跨區域與族群之集體行動。此一行為動機源自人對土地「祭

祀圈」信仰的時空閾限，所以不論其所結合的是那一種人

群，範圍皆有一定，界線內的居民有義務要參與共同祭祀 

(林美容, 2008)，產生發自「社」對居民的深度互動。宗教

世俗化的過程中也可經常見到動態的社，靜態祭祀圈隨歸

屬認同的消長轉為動態。例如：暫先重疊在地域、家鄉、

宗教中之進香社群，會因為進香之公開舞台，造成動態歸

屬的社群邊界浮現 (呂玫鍰, 2008)，進香團形變之社群「整

體」藉由與「他者」相會，充分發揮「香灰」效應9 來廣

徵認同 (林秀幸, 2007)。 

3.2 群的人際互動歸屬感 

「群」乃六書「形聲」字，屬「君」與「羊」之合體；君

提供「聲符」，而羊之群聚性則為主要「形符」。此與荀

子觀察人類合群天性中體悟出「群」之哲理，並漫延形成

東方生活之「群體意識」形態；荀子性惡觀念，源自「群」

對個體的不具自律性政治人格，確立了個體臣服明君王道

之定律 (佐藤貢悅, 2005)。因「明『分』使群」達臻「不可

少頃舍禮義」(廖名春, 2009)；「分」之共通基礎，透過「禮」

規範關係，穩定社會共同體之存在，經由「樂」建立和諧

地出的人際交互主體性，形成異而不離、和而不流之辯證

關係 (周宏, 2002)。到了漢代，君主至上想法結合了儒家禮

制與法家刑罰，形成壓制「無知」小民的封建儒術 (黃光

國, 1998)，儒家政治思想自此綿延近成中國帝王統治主

流。1891年，隨著清末維新與西方社會學推波，這套思想

再以「群學」在現代政治中發韌，其所兼有之中國傳統與

外來新文化的「中西」過渡性；一面被改良派視為「經世

之學」而由傳統民本主義轉向現代民生主義；一面被革命

派視為革命實踐工具而成為三民主義的核心思想 (張琢, 

1992, 頁1-8; 頁44-52)，但如此激情有餘的「群學」國族主

義，終因無法克服社群意識和社會倫理發展不足的困境，

跨越家族外且又包含在國家內的社群意識依然無法見存在

中國社會 (陳其南, 1998, 頁109-110)。二次戰後，國民政

府轉進台灣，群術再復辟成軍事戒嚴與文化復興的統治手

段，「群」又成五育思想改造利器，與動員愛國情操為集

體道德行動的法門，徹底被抹煞扭曲之個體自由，讓「群」

蛻變成80年代強人終結和解嚴開放後，報復外省高壓統治

的選舉操弄題材，運用共同祖先、共同來源、共同文化之

「族群團體」界線，變幻分化我群/他群的政治運動 (王甫

昌, 2003)，「民族認同」成了操弄族群的選戰工具。80年

代的台灣民族主義誕生與90年代的中國民族主義復活，昭

告了70年代公民社會啟蒙的黯然撤退 (李丁讚, 2004)。相對

於西方高度自主性的群體意識來說，中國在「群」的明顯

政治優位，造成：君主國家/中央、士紳宗族/地方的雙軌耦

合，士紳公益衍生出遍見各生活層面的中國式公共領域10 

(湯志傑, 2004)，從對地方生活的「大公無私」回應家國天

下的「仁者與物無對」儒家群己關係，凸顯其超離西方「個

體對外性」之生物「有對」的限制 (何信全, 黃俊傑, 2002) 

(詳見表2整理)。 

中國人認為人性有其超越、宇宙論之根據，因此從來就不

是一度空間人 (潘小慧, 2001)；就超越論來看，完整的「人」

必需從身旁人性中超越自我，從「作人」與「學作人」中 

 
 

表1  社的概念發展與後續影響 
 概念發展 衍生影響 
社 五種概念： 

1. 土地之神 
2. 行政單位 
3. 社日迎神賽會 
4. 志趣相同團體 
5. 行業性團體 

 
地方聚落與行政圈 
 
信仰祭祀圈 
(「人、地、神三位一體」) 
民間自發團體 

時空 
靜態閾限與 
動態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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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群的概念發展與後續影響 
 概念發展 衍生影響 
群 三種概念： 

1. 以聖王統治產生之 
各階層行為規範 (群術)  

2. 為發揚社群意識之 
道德教育與哲學 (群學)  

3. 無對之完整自我 
的個體人超越 

政治優位的雙軌耦合 
(君主國家/中央)  
(士紳宗族/地方)  
儒家社群「三位一體」 
(家族-宗族-國族)  
(君主-士族-平民)  
「仁」「群」互為體用 

 
達成人際和諧 (Hwang, 1999)，第三波儒學革命11 是由「道

德形上學」之心性修養轉向「道德人間學」之社會正義，

重視「公民」更甚「君子」 (林安梧, 2008)；從宇宙論來看，

儒家「天行健，君子以自強不息」的取法宇宙自然而自我

惕勵的思想，與Augustine描繪之神人共融的普世教會 

(Delanty, 2003, pp. 13-14) 南轅北轍；比較其宗教觀，普世

教會採先聖而賢的概念，而儒家則強調先賢後聖的觀念。

總之，儒家思想並無「突破境界」(realm beyond) 之說，其

所 倡 導 的 是 完 整 自 我 的 超 越  (transcendence) (Roetz, 

2008)，但一體超越與服從聖王的歷史過程，也讓中心道德 

(virtue-centered) 和中心社群 (community-centered) 的倫理

混為一談 (Shun and Wong, 2004, pp. 32-34)。 

Ⅳ. 台灣村落社區的結構性反思 

儒家思想核心就是維護社會關係，造成城市居民實與鄉間

原生家族密切聯繫，連帶經濟行為也被層層社會關係所圍

困，致使資本主義不易誕生中國 (李丁讚, 2004)，這同時亦

是「無對」群己關係與西方「有對」之唯物建構的根別差

異。換言之，西方社區理念與制度並無法全面解釋中國或

台灣的狀態，從「社」對應人地時空之靜態閾限與動態象

徵來看，地緣性社區隨著人類的活動與認同消長而不斷形

變，這種情況清晰地展現在宗教祭祀當中，尤其是其中的

同業會「社」更可基於共通信仰，橫向串連道壇、家族、

籍屬、教派，縱向結合各種非同質異業 (許思偉, 2006)，形

成由「社」到「群」的民間自發團體形態；受「群」宰制

之儒家社群與希臘城邦 (Polis) 的公共概念各異奇趣，士紳

階級的公益意識成為傳統中國社會與公共領域的直接相關

因子，其中對於公共事務建言或公共輿論觀念，大多來自

於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清議理想 (陳弱水, 2004)，儒學的

終極家庭倫理合法性，對家以下的私領域產生毋庸置疑的

正當性，「縣」以下依靠士紳和家族自治的傳統基層社會，

存有其不同於個體、家庭的私，這是與國家之民間社會不

同的公共領域 (張翠, 王友剛, 2008)，這與西方公共領域不

同，但士大夫卻與希臘哲學家扮演相同的角色功能，發揮

由「群」到「社」的影響力。 

「社」與「群」之間的互動發展，可藉由「縣」以下的行

政區域時空結構，進行更深入地考察。就台灣的狀況來說，

源自明鄭陳永華的思想指導，台灣儒學全面札根並深受朱

子「由敬而誠、由賢入聖」之實學大用影響 (陳昭瑛, 2000, 

頁49-64)，延續著「群」的教化作用；清代「地方系統」原

型：地方、鄉約、保甲和團練，漸受到士紳鼓吹整合為地

方 (村)、鄉約兩系 (施添福, 2009)，這也是「社」的持續

影響作用。「鄉約制」的鄉村教化12 組織，集結社學、保

甲、社倉為「三者合一」體，並與「社」保 (村) 密切互動 

(陳寶良, 1996, 頁148-169)；如此高度傳承社、群互動的村

落 是 探 討 本 土 化 社 造 的 對 象 ， 它 是 藉 由 ： 聚 落 

(settlement)、部落 (tribe)、與人 (structuration) 這三種構成

要素13 所形成的區域社會 (community) (陳芳蕙, 1984, 頁

61-68)。以此分別檢視「群」與「社」之間的互動。 

「群」藉「天/人」之間的哲學辯證，逐步轉化結合儒家禮

義與法家刑罰的聖王統治，透過制度化之身份地位塑造，

一面切分出尊卑貴賤的遠近親疏，一面以倫理道德來約控

行為，並隨著歷史的源遠流長，潛移默化為傳統的社會秩

序，奠定血緣和權力之儒家社群基礎，形塑出神聖化與道

德化的共同體網絡，如此鮮明的群體性格是以「家」為起

點，個體需先修身齊家而後才能勝任角色關係網絡的建構

者 (顧忠華, 1998)，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次第，直

接顯露最親近之人己關係莫過家人，同時人己和諧亦掌控

於社會關連的親疏遠近 (高婉瑜, 2003)。這種「士族」(士

大夫) 與「宗族」(家父長) 為軸心的概念，隨著漢文化移

殖進入台灣村落社區組織；造成基於自然血緣之父系偏差

(Patrilineal Bias)的文化潛伏效應；並透過婚姻與土地繼承

的社會發展過程，形成複合親屬團體 (composite kin group) 

(Hsieh, 1979)。此一父系傳承暨士大夫清議的公共論壇，是

透過「群」的社群關係組構，約束部落組織的集體行為，

亦即，先由上而下地從地方威權系統來影響個體人的行

動，而後再由下而上從行動結果反饋填補體系之不足，形

成先系統整合而後社會整合的再生產模式。 

「社」以「人/地」互動為起點開展出日常接觸，依存著地

理環境的自然界限，形塑各種日常時空路徑與場所，再加

上每日循環的例行性活動，造成各種區域化與情境化的場

域，生成社區實踐的生活世界；亦即，「社」無法跳脫共

群己 
家族網絡與 
全人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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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場的情境進行互動或生活實踐，並需藉由場所的相互

交織推導出系統性時空，亦即，先社會整合而後再系統整

合之社會再生產模式。具體的「社」源自先民選擇之可居

地理單元，它以自然村落形態廣佈在佔有八成臺灣土地之

農村地帶，依循著族群互動、自然形勢、社會關係共構出

臺灣社會的整體空間組織秩序，並隨著政權更迭收藏豐富

的空間地理和時間歷史 (高傳棋, 2005)，而這些自然村能長

久維繫的主要關鍵，除了與「人—神 (天) —地」網絡所承

續之土地祭祀外，當然也受到國家支配地域社會的各種鄉

役系統所切割，這讓明清以降的中國大地宛若貼滿各種造

型磁磚的大牆 (施添福, 2009)，隨歷史悠遠流長漸次形成穩

定的社會，並逐步產生傾向於本土認同的地緣性組織 (邱

榮裕, 2007)。如此隨順著自然環境而建立生活秩序與空間

組織，進而形成組織社會關係的聚落形態，一方面印證「社」

是先社會整合而後系統整合的社會再生產進程，另一方面

也清晰地展現出其依附在血緣以外之地緣共同體性格。如

此，不論是基於範圍清楚、歷史久遠、關係緊密、自發性

共同體維繫的血緣或地緣村，只要是居民自治的傳統村里

生活，其實就是台灣社造的最典型  (曾旭正 , 2007, 頁

28-32)。 

人文地理學對「地方」的闡述主要包括兩個互聯層次：1. 地

方在日常生活基礎上建造與重建，並為實踐提供模板與操

演舞台，讓人群能不斷透過實踐和鬥爭來重新想像地方；

2. 地方是認同的創造性生產原料，它屬於一種事件而非真

實穩固的存有，其特徵是開放和改變而非界線或永恆 (徐

苔玲, 王志弘譯, Cresswell著, 2006, 頁66-67)。以此對應

社、群間之交互作用；社對群，正如同第一種地方意念的

區域化詮釋 (regionalization) 一般，提供地緣場域的共同生

活舞台，讓人能不斷地實踐重構地方想像；反過來，群對

社，就好像第二種地方意念的制度化 (institutionalization) 

闡述一般，藉由共同記憶的集體認同，不斷地撩撥地方情

感從中創新再造。總之，兩者皆藉由人的結構化實質行動，

不斷地產生作用的效果，就群體社區觀來看；社對群，等

同聚落對部落之區域化；群對社，則等同於部落對聚落之

制度化，具體呈顯出「天/地/人」時空觀念與「三綱六義」
14 的倫理道統 (詳見表3整理說明)。但此一傳統的社群互

動狀態，卻也受到全人群我觀的儒學創新挑戰。 

Ⅴ. 結    語 

本文藉由「造人」政策主軸來體現社造的運動性格，反思

「社」與「群」傳統當中的社區結構。結果發現，台灣社

區顯有別於西方，傳統制約下的封建帝國「子民」(subjects) 

缺乏西歐「公民」國家體質 (陳其南, 1998, 頁69-80)，但

同樣來自儒家傳統的「無對」超越，卻也為開創本土化的

現代公民社會帶來契機。身兼個體人 (小我/分別性)、群體

人15 (大我/和合性) 的完整中國人，同時擁有：個體意識、

群體意識，後者由家庭層層升展為社會、國家、民族、世

界、宇宙意識 (紀剛, 1995, 頁22-37)；如此「吾心之全體

大用無不明矣」之器量，不僅可解惑先前五項問題意識的

疑旨，以「人」的結構化要素所能發揮之積極功能也昭然

若揭。「差序格局」16 的私性社會結構中，「社」和「群」

集體表徵雖都以「己」當圓心循「人/地/天」往外展延為同

心圓；但若這兩個圓心中的「己」能夠充分融合「做一個

完整的人」時，藉由它們彼此拉扯的過程，這兩個同心圓

將匯聚堆疊成一體，產生一種不像西方但卻是道地本土的

「社區」概念。 

本土社區隨著現代社會結構或系統功能的階層與功能分

化，即便文化上仍保「本土內容」，但整體社會「形式」

已由「共同體」(gemeischaft) 質變為「結合體」(gesellschaft)17 

(顧忠華, 2004)。社造的「造人」就是儒家群我觀的創新突

破，透過「完人」的現代「公民」自我超越，健全公共領

域的發展和公民社會的運作，將隱藏在傳統村落的社場域 

(realms) 與群圈域 (spheres)，從原本孤立的同心圓拉近結

合成一體；先就社與群的區域化作用來看，正如群之「公

圈域」活動固定發生在「私場域」空間裡的情境，具體就

像公共接待 (客廳) 到家門外之間的社區公共場所，都具有 

 
表3  社與群之間的互動與影響 

 村落結構的互動情況 具體影響 
社 信仰祭祀圈 

 
地方聚落與行政圈 
 
民間自發團體 

地緣場域/ 
透過日常接觸的生活場

所交織產生，提供人群

互 動 所 需 之 固 定 場 景 
(舞台) 與例行化情境 

群  
政治優位雙軌耦合 
 
儒家社群三位一體 
 
仁與群互為體用 

 
血緣圈域/ 
透 過 世 代 相 傳 行 為 常

規，提供促使活動發生

所須象徵符號  (語言 ) 
與既定時空構造模式 

三才者 
（天、地、人） 

三綱六義 

聚落/社 
人地互動 

制

度

化

區 
域 
化 

象徵閾限

符號規範 

人/ 
結構化行動

部落/群 
人地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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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類似的公共性，亦即，這是公圈域對私場域兩者交集而成

的「準聚落社區」；再由群對社的制度化作用來看，藉由

社在「公場域」空間中展現「私圈域」組織的行為來加以

瞭解，具體說來，就像能在公開場合中代表行使公權力的

次團體組織，它是經由私人對親密關係的建構逐漸成為社

區的公共面向18，可視為是私圈域與公場域交集而成之「準

部落社區」(詳見圖2說明)。 

1. 三大社區傳統領域之變換：1. 社會規劃/social planning

→彈性服務 /flexible service；2. 社區組織 /community 

organizing→利益集團倡議結盟/interest-group advocacy 

and coalition-building；3. 社區發展/community Develop- 

ment → 社 造 暨 經 濟 發 展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mmunity building。 
「準聚落社區」與「準部落社區」兩者共組成為社區的兩

大構面；從設計解決問題的觀點來看，核心中的「個己」

結構化作用，在複雜的現代分工體系下可藉由親密關係的

建構，運用家庭逐步拓展出「全智完人」型的組織，藉以

對治折衝來自公/私界域所衍生之一切問題。此一處理公共

事務或公共空間營造的過程，其實正是社造能否成功轉換

私性社會成為公民社會的關鍵，轉化社 (「準聚落社區」

的由下而上社會整合) 與群 (「準部落社區」的由上而下系

統整合) 的傳統思維，結合兩者而成之整合設計想法。在

解決問題時必將碰觸到如何調度「形而上資源」與「形而

下資產」兩大議題。從這個模型來看，它們分別就是這兩

種公共界域的交集，或許從均質模型的概念來看，它們不

該有形而上或形而下的屬性分別，但為求理解上的暫將其

作上下之分成，至於它們對應設計實務運用情況，已非本

研究所能涵括。 

2. 意指，當社會處於「外來」與「本土」兩股文化交錯衝

擊時，人的行為與社會結構也會同時投射兩者交薈的文

化光譜，縱然外來優勢文化足以撼動既有社會結構，但

若比起傳統文化的長期滲透深嵌於意識底層，進而支配

日常生活世界的「施為邏輯」，其所牽動之理想「體系

邏輯」往往只是一個空殼門面；對應此一時勢脈絡的「本

土契合性」(或「本土性契合」)說，所要「契合」的正

是施為邏輯與體系邏輯的名實分離狀態。同時，這也是

「研究本土化」所應追求的基本要件，俾以拉出本土傳

統思維、行事理路模式、典範存有預設的軸線，檢視人

們因應外來優勢思維所呈現的行為表徵。原本是由楊國

樞所提出 (葉啟政, 2001, 頁128-168)。 

3. 台灣民族主義結合本土意識與群眾運動，強調以語言和

血統等「原初」情感的集體認同，鎖定以某一特定族群

為對象，當這樣的族群民族主義向內凝聚之際，卻也同

時產生對外的仇恨。此與公民社會以同質化來消融殊

異，進而達到團結認同之最基本「利益政治」不同，於

是當情感認同取代理性辯論時，公民社會又退回到生命

共同體之榮耀與道德的前現代，基於仇恨所產生的對立

也造成中國民族主義的復甦反擊，形成撕裂的台灣社

會。 

 
 

 

4. 這個基礎至少包含三個面向，(1) 物質基礎：市民社會

本身並非公共領域，只有當異質社會的各種不同勢力同

時共存的互動、溝通、折衝，社會的公共面相才會出現，

尤其是民間社團的大量出現才能讓市民社會慢慢成

形，這是公共領域的物質基礎；(2) 文化基礎：公共領

域能否出現的先決條件是這個社會是不是有足夠的「公

共」人 (夠格的公民)，此為文化基礎；(3) 社會基礎：

民間社團雖是公共領域的物質基礎，但社團或公民的聲

音如無媒體的報導、銜接和轉譯，就幾乎不可能變成公

共論述，當然也就沒有形而上的公共領域空間出現了，

有關公民文化、民間社團和媒體運作是構成公共領域的

最重要社會基礎。從最基本的層面來看，市民社會必然

是一個「利益政治」的社會，為了確保得到最大的利益，

這些個體會嘗試影響公共權威、控制公共政策，進而獲
 

圖2  社與群共同體的公共領域結合體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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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孔子在第一波儒學革命，原「君子」所重「社會的階

層概念」轉成「德性的位階概念」；第二波是秦漢帝

國建立後，「孝親」為上之「人格性道德連結」轉成

「忠君」為上之「宰制性政治連結」，儒學也在這兩

千年間逐漸「他化」成「帝制式的儒學」。 

取最大量的公共資源，這個政治過程所構成的領域稱為

政治領域。公共領域是政治領域的規範化，是政治領域

的理想呈現。當這種政治運作不是以權力的形式出現，

而是以理性論辯形成公共意見影響公共權威和公共政

策時，這時候的政治領域就是一種公共領域。它是一種

理想的社會運作，也是理想的介入公共權威的方式。 
12. 鄉約的內容可大致分為四項：(1) 為德業相勸；(2) 為

過失相規；(3) 為禮俗相交；(4) 為患難相恤。並透過

下列三點和「社」產生必然的聯繫，包括：(1) 參照原

村社或原里社特色之「鄉約編設」；(2) 患難相恤與民

間互助的「鄉約之職」；(3) 每朔望之日的「鄉約聚會」。 

5. 面對眾生喧嘩的各類社運與社會實踐的文化雜異性，李

登輝在1993年提出新台灣人的「生命共同體」，希望凝

聚出共同體之共識，接著文建會主委申學庸再以「社區

共同體」作回應，副主委陳其南規劃加入日本「造街運

動」與「地方文化產業」兩個重要元素 (黃麗玲, 1995)。 
13. 包括：(1) 聚落結構：屬村落之區域結構因素，可再細

分為民房、設施、路線等設施因素與土地基礎因素；(2) 

部落結構：屬村落之社會結構因素，又可再分成家基

本單位與制度、集團、秩序等組織因素；(3) 結構化因

素：人，唯有人的活動才能促使村落發揮結構功能形

成一個系統。 

6. 「生命共同體」不以血緣、族群、省籍劃界，而是以「公

民意識」和「社區意識」融合所有在台灣居住的人，亦

即是「民主的」而非「民族的」(曹長青, 2005)，兼容並

蓄之社群融合主張，乃台灣文化政策的主軸，引領「社

造」由國族主義、現代主義蛻變至「文化公民」主義 (揭

陽, 2006, 頁16-17)。 
14. 群之三綱六義。三綱者，謂君臣、父子、夫婦也；六

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

三綱法天、地、人；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歸功天

也；父子法地，取象五行轉相生也；夫婦法人，取象

人合陰陽有施化端也。六紀法六合；六紀者為三綱之

紀者也；師長君臣之紀也，以其皆成己也；諸父兄弟

父子之紀也，以其有親恩連也；諸舅朋友夫婦之紀也，

以其皆有同志為紀助也。 

7. 這些觀點都來自強調「造人」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區論

述，「四造」係融合林振春教授 (1996) 探討陳其南的

想法，提出造景、造產、造人的「三造」說，以其吳明

烈教授 (2009) 闡述社區總體營造內涵提出造景、造

產、造人、造文化的「四造」說，兩者主軸皆以「造人」

為核心。 

8. 紀登斯 (Anthony Giddens) 援引Goffman的概念，提出共

同在場的充足條件乃是「以身體在感知和溝通方面的各

種模態為基礎，一旦行動者『感到他們是如此地接近，

以致於自己正在作的一切，包括對他人的體驗，都足以

被他人感知到，他人也足以感知到自己這種被感知的感

覺』」(李康, 李猛譯, Giddens著, 2002)。 

15. 相切圓的群體人概念模型充滿唯心「無對」想法，這

與現今強調主體性與資本主義充斥的自由民主或唯物

建構社會落差過大，因而選用強調「主體性」之同心

圓作更進一步的分析。 

16. 費孝通 (1985) 認為「差序格局」(differential order) 就

是中國社會架構的最基本特性；社會關係如同是以

「己」為中心的水波紋一般地一圈圈推出，愈推愈遠

也愈薄，儒家最考究的是人倫就是一輪輪波紋的差

序；中國道統架構中的差序格局具有因地制宜的伸縮

能力，在鄉下或家庭可能很小，但到了地主和官僚階

層，卻可大到像個小國；差序格局的公和私是相對的，

站在任何一圈向內看也都可說是公的，因此差序把群

己界線弄成了模糊兩可，這與西洋社會將權利和義務

分得清清楚楚的情況，大異其趣。 

9. 「香」具有中途不能熄滅之使命與「連結者」的意義，

而「香」到「灰」之質變，象徵「我」到「社會我」的

擴展轉換，自此「灰」的神聖性超越了「香」，成為親

緣關係的信物或可食療之聖物，展現出「轉化」成「整

體」的屬性。 

10. 視政治體系為社會中心的儒家傳統，隨王安石變法和

北宋的敗亡，逐漸轉向道德教育與人格關懷，同時也

帶動公/私領域的擴張調整，於是父子、宗族、社會生

活也由「私」進入公領域；晚明知識份子的自覺意識，

更進一步直擊框定式倫序，讓「朋友」之倫躍升為樞

紐地位，也讓漸層式的「家國天下」開闊為「天涯海

角」的知己追求 (張璉, 2003) 

17. 引用Tonnies的概念來探討「公」或「公共」的相關指

涉。共同體 (gemeischaft) 反映較為「機械」式的連帶

關係，或較為素樸的「自然意志」(nature will)；結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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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ence from the indigenous appropriation, “community” is unable to be a 
communication platform of Comprehensive Community Development (CCD) in 
Taiwan. This paper employs the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of social 
work, based on the cultural competence with the CCD of writers’ experiences to 
redraw the public/private demarcation of community by “She” and “Qun”. Initially, 
the space-time liminality of “She” referring regionalization is not only a 
geographical factor, but also the essence of community, highligh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place and creating social integration in daily life. Secondly, 
“Qun” points to hierarchical networks of socialization and the psychological factors 
of a community structured by people-people relationships. As a condition for 
Communitas, “Qun” comes up against the “time-space distanciation” beyond life 
span and co-presence and solves problems within systems integration. Thirdly, 
drawing from both “She” and “Qun”, a division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is created, differentiating community from the society or the state. Applied to village 
structure, the “Realm” of Settlement has been built by the people-place relationship, 
while the “Sphere” of the Tribe has been built by people-people interrelationships. 
These two notions of community correspond to the traditions of “She” and “Qun” 
and extend into the “quasi-settlement community” by public/private Realm and 
“quasi-tribe community” by public/private Sphere. Innovating from traditions, such 
duality in community structure affects the Integration Design (ID) approach to CCD; 
settlement transformation involves primarily a top-down system integration 
followed by a bottom-up social integration. Meanwhile, tribal formation involves 
social integration (bottom-up) first and then systems integration (top-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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